
2018修訂本  
 
 

Baseball Six 女子初級組 競賽規程 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 
(一) 協辦單位：香港棒球總會 

 
(二) 競賽附則 

1.   採特別賽制，初賽後設晉級賽及敗者戰，每隊比賽三場。(賽制將按實際參賽隊數作出調整) 

2.   如因天氣或特殊情況，不能按原計劃進行比賽，協辦單位有權對比賽時間和辦法作出決定。 

3.   每場比賽必須有學校委派之老師或領隊人員或教練在場。 

4.   參賽球員必須帶備學界運動員證、學生證或身份證供工作人員於需要時核實身份。 
 
（三） 競賽規則 

 

採用國際棒球規則為指引並依據以下規則進行比賽 (規則後有#標記者，代表與一般棒球規則相 

同，列寫於此，僅供參考) 

甲、球場規格：(詳見下圖) 

1.   球場設三個壘，分別為本壘、一壘及三壘，呈等邊三角形狀，三個壘組成的小三角為內野， 

而一、三壘之後為外野範圍，與內野小三角組合形成一個邊距為120尺的大三角。 

2.  壘間距離60尺，本壘至全壘打線最短距離約104尺，最遠距離為120尺。（得按比賽場地情 

況而作出調整）。 

3.   一壘、三壘及本壘設4尺直徑防守圈。 

4.   於本壘板兩側按棒球場地要求畫上擊球區(非必須)。 
 
 
球場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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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服裝及器材規定： 

1.   球棒由本會提供，其他所需器材自備。 

2.  比賽採用軟式安全棒球(Fun Safety Ball)。 

3.   守備時可用棒球手套或徒手接球，但不可使用帽子接球。 

4.   各球員出賽時，必須穿著整齊制服(或相同顏色的號碼衣)，且背後附有不少於 6 寸高之背號，

否則主裁判有權即時取消其出賽資格。 

5.  女子組賽事可穿白色或同色棒球褲 或 同色長運動褲或及膝短褲參賽。 

6.   所有球員不得配戴金屬首飾。 

7.   上場球員嚴禁穿著金屬片球鞋進行比賽。 

 
丙、比賽開始及結束 

1. 初賽及複賽階段，比賽時限25分鐘，25分鐘後不開設新局，積分有效。 

2. 決賽比賽時限為35分鐘，35分鐘後不開設新局，積分有效。 

3. 局數限制：有效局數為兩局，最多五局。如兩局相差10分或三局相差7分或四局相差5分，

只要是同等局數或該局後攻隊領先者則結束比賽。 

4. 打數限制：比賽設定為六棒一局，一局打一輪6名擊球員打完後攻守交換，不採三出局制；第

六名擊球員擊球後，只要守方接球踏本壘防守圈為局完，該半局便完結，攻守交換。 

5. 每隊應最少有6名球員上場比賽，但若因到場球員人數不足，在對方球隊同意下，可容許該隊

只以5名球員作賽，但進攻時只能輪擊5次，第五名擊球員擊球後，只要守方接球踏本壘防守

圈為局完，該半局便完結，攻守交換。 

6. 單循環比賽於指定局數或限時內完成，倘兩隊得分相同，主裁判應宣佈和局。 

7. 淘汰賽或名次賽比賽於指定局數或限時內完成，倘兩隊得分相同，則以初中(中一至中三級)

學生較多的球隊為勝。如仍未能分出勝負，則視作平手並列同等名次。 

 
 
丁、進攻規定 

1. 於本壘板側設置專用拋球器，由裁判或己方教練/球員負責放球。打者可要求調整拋球器的位

置，但每個打席只可調整一次。 
2. 攻方須依照打擊順序表上所填寫的球員次序依次進攻。 
3. 擊球員須站於擊球區內擊球。(如沒有擊球區，於準備擊球時，打者的前腳須站於本壘板延長

線範圍內；擊球前及擊球時不得踩踏本壘板。) 
4. 擊球員必須在三球內擊中棒球，否則判出局；如擊球員於第三球時擊出界外球，按一般棒球

規例處理，但擊球員於第三球及第四球均擊出界外球後，無論如何，都 必須於第五球時擊出

界內球，否則仍判出局。 
5. 擊球員把球擊出並直接飛越全壘打線，即為全壘打，如球在全壘打線前落地然後穿越全壘打

線，判二壘打，擊球員及跑壘員均可推進兩個壘。 
6. 進攻隊衝壘須踩一壘壘包、三壘壘包及本壘板，否則將視作無效。 
7. 不可觸擊，違者計投球一個繼續打擊。 
8. 不可滑壘，滑壘無論結果如何一律判出局。 
9. 不可離壘或盜壘，跑壘員上壘後必須踩在壘包上待擊球員打到球後才可離壘前進，違者判出

局。 
10. 擊球員危險使用球棒，將被判出局。 
11. 當第六名擊球員打擊後，守方須接球踏本壘防守圈為局完。 
12. 如跑者被擊球直接擊中，將被判出局；若跑者之行為被認定為妨礙守備，亦被判出局。# 
13. 如擊球員擊出飛球，跑者必須踩踏原先佔有的壘包 (觸壘待跑 tagging up)，在守方球員接球 後

才可跑到下一個壘包。如跑者未有觸壘待跑，經守方促請裁決後，將被判出局。# 
14. 如打者漏踩壘包，經守方促請裁決後，將被判出局。# 
15. 如跑者超越前方跑者，將被判出局。# 
16. 如兩名跑者共同佔有同一壘包，後一名跑者將被判出局。#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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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、防守規定 

1. 比賽採 6 人制。守方球員共 6 名，分別為捕手 1 名，投手1名，一壘手 1 名，三壘手 1 名及外

野手 2名。捕手應站於本壘板後方 5 尺以外的範圍準備防守。除捕手外，所有野手均可自由選

擇 防守位置，但擊球員揮棒前，所有外野手不得進入內野，而內野手亦不得趨前防守。如有

違犯，初犯者警告，再犯者將被判以退場處分。 
2. 守方球員踩一、三壘及本壘之 4尺直徑防守圈。如守方球員於跑者強迫進壘前，先一步持球踩

踏跑者必須進佔的壘包或壘板之防守圈，視為封殺出局。 
3. 如擊球觸及守方球員後彈到界外區，或者是守方球員發生暴傳，視為比賽停止球，跑者可 往

前推進一個壘。 
4. 如守方球員蓄意用腳踢球、用頭頂球、用帽子或其他衣物接球，視為比賽停止球，跑者可 往

前推進一個壘。 
5. 守方球員不再抓跑壘員，將球傳回本壘或投手時，跑壘員不得趁機起跑也不可挑釁離壘須 回

到已進佔之壘包，等下一棒揮擊後再前進。 
6. 如擊球員於滿壘狀況下擊出內野範圍的高飛球，作一般高飛球處理，“內野高飛球”條例 並

不適用。 
7. 如守方球員於球未落地前把球捕接，視為接殺出局。# 
8. 如守方球員持球觸及未有觸碰壘包的跑者，視為觸殺出局。# 

 
己、球員流血規則 

1.   在比賽中，若球員因傷流血，在短時間內流血不停，或其球服沾污血跡，則該員必須更換 

退場，除非已止血、清洗乾淨、加以覆蓋或更換球服，始得繼續比賽； 

2.   退場處理傷勢之球員，可由一名「暫代球員」代理，其可代理該局的剩餘部分，至下一局 

為止。 
 
(三) 計分法(初賽)：決定名次辦法按序如下 

1. 勝一場得兩分，負一場得零分，和一場得一分，積分多者名次列前。 

2. 兩隊或以上積分相同時，曾缺席比賽隊伍列後。 

3. 積分相同球隊相互比賽中，勝隊列前。 

4. 積分相同球隊相互比賽中，得失分差(局數相同情況下)較佳者列前。 

5. 積分相同球隊的球員名單內，初中(中一至中三級)學生較多者列前。 

6. 抽籤定名次。 
 
(四) 裁判員 

裁判員由協辦單位委派。 
 

 
(五) 仲裁委員會 

由協辦單位設仲裁委員會由賽事主委、裁判學院主任及董事三位組成並有最終裁決權。 
 

 
(六) 本規程的解釋權 

本規程的解釋權屬協辦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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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注意事項 
1. 女子初級組設冠、亞、季、殿軍；可獲頒獎牌十枚。 
2. 冠軍隊設”最有價值球員獎”一名，可獲頒獎盃乙座。其餘各隊設”最佳球員”一名，可獲 

頒獎狀乙張。 
3. 以單一學校為單位，於高級組賽事中取得第一名可得 8 分，第二名可得 6 分，如此類推(以 四

隊參賽為準)；於初級組賽事中取得第一名可得 6 分，第二名可得 5 分，如此類推(以六隊 參賽

為準)；如單一學校於同一級別賽事中派出兩隊參賽，取得次佳成績的得分將減半計算； 兩組

成績合計後，得分最高的四間學校依次成為女子組全場總冠軍、亞軍、季軍及殿軍，可 獲頒

獎盃乙座。 
4. 本會將提供比賽用球棒、棒球及壘包，各球隊無需自備棒球用具和器材。(個人球具除外) 
5. 比賽隊伍應在賽前 15 分鐘或適當時間將上場隊員名單一式四份交給主裁判員。 
6. 參賽隊伍如缺席一場比賽必須在下一場比賽前三個工作天向「香港棒球總會」繳付$500 罰款 

方能繼續參賽。如果參賽隊伍於五天前書面通知本會不能出席該場賽事，則無須罰款，而棄 
權隊伍之該場賽果則為負七分。 

7. 參賽隊伍之領隊或教練必須出席隊教練會議，並遵守會議中訂定之各項協議。 
8. 在球場上必須服從裁判之指示及決定，各球員應保持運動員良好的紀律與體育精神。 
9. 每日頭場比賽的隊伍負責接收及擺設比賽場地的各項設施用品；而尾場比賽的隊伍則負責將 

比賽場地的各項設施用品放回指定的貯物地點或交付運輸人員。 
10. 參賽隊伍，如有上訴局面，必須於賽後由領隊或教練立即向主裁判正式提出及於四十八小時 

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並繳付上訴費用伍佰元；未有如期繳付者，所有上訴，均不作處理；倘 
上訴得直，則可獲如數發還，否則全數充公，不得異議。 

11. 各項已繳費用，除本會特別註明外，一律概不發還。 
12. 全部比賽完結後，本會將按照規定退回各隊之比賽保證金；惟若有缺席之隊伍則須由保證金 

中扣除一切應繳之罰款。 
13. 參賽隊伍及所有註冊球員必須遵守「香港棒球總會」訂定之各項比賽規則與安排。 
14. 如編訂之賽事未能如期進行，補賽與否均視乎場地編排而定，如獲安排補賽，日期、時間及 

場地均由大會訂定並於五天前通知參賽隊伍，突發事項例外; 參賽隊伍不得異議。 
15. 若於截止日期後有新球員註冊或任何更改，需於七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；手續費每次港幣 

壹佰元。註：球員轉隊概不接納。 
16. 除比賽前通知取消賽事外，否則，無論任何情況，參賽隊伍均應到場。有關天氣問題，欲查 

詢該日賽事會否取消，可致電與女子組主委楊杰玲小姐 (9369 1856)聯絡。 
 

 
備註：上述各項，「香港棒球總會」有權按實際情況作出修改。 


